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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华医生  

[只参与讨论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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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署  
 

邹凤梅女士  

[参与讨论项目  

3 及 4]  

助理署长 (家庭及儿童福利 )  

关淑仪女士  

[只参与讨论项目 4]  

助理署长 (牌照及规管 )  

 
 

 

因事缺席者  
 

郑煦乔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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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务司司长一职出缺，儿童事务委员会 (委员

会 )第 13 次会议由行政长官主持。   

 

 

项目 1：通过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第 12 次会议记录  

 

2. 第 12 次会议记录拟稿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向委员传阅，其后并无收到任何意见。该份会议记录无

须任何修改，获得通过。  

 

 

项目 2：续议事项   

 

3. 上次会议并无续议事项。  

 

 

项目 3：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第五份报告   

[文件第 1／ 2022 号 ]   

 

4. 按行政长官的邀请，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 (检

讨委员会 )主席向与会者简介检讨委员会于二零二一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第五份报告 (报告 )的观察和建议。  

 

5 .  就报告检讨的儿童死亡个案 (二零一六至一八年 )

及报告发表 (二零二一年 )的时间差距，行政长官表示关注。

检讨委员会主席回应指，检讨委员会须待执法机关的调查

工作及╱或相关的法律程序完成后，才能展开检讨。尽管

如此，检讨委员会在检讨过程中会适时向相关政策局╱部

门提出其观点，而非待报告发表时才提出。  

 

6. 委员的意见及建议撮述如下：   

 

(a) 检讨机制  

 

(i) 检讨过程应加快进行。监察机制亦应加强，

以了解相关各方就检讨委员会所提建议而采

取的跟进行动的进展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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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检讨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不应只涵盖死因裁判

官处理的儿童死亡个案，而是扩大至所有儿

童死亡个案和儿童严重受伤个案。  

 

(iii) 注意到 1 岁以下和 15 至 19 岁的年龄组别的

死亡人数最多，应按年龄分析儿童死亡的原

因。    

 

(iv) 「袭击」类别下的虐待个案应归类为「虐待」，

以便更清晰反映这些个案的性质。   

 

(v) 应就儿童精神健康另行进行检讨。  

 

(vi) 检讨委员会应获授法定权力调查每一宗儿童

死亡个案以了解趋势及监察跟进行动。  

 

(b) 儿童自杀  

 

(i) 网络欺凌和网上性侵犯所造成的情绪困扰，

可导致儿童自杀个案激增。政府应加强监察

网络世界的虐待个案。  

 

(ii) 儿童自杀和自残行为往往与虐待儿童有关。

加强儿童的抗逆力，协助他们应付功课压力，

以及在考试季节向家长提供支援，减轻他们

管教子女的压力，这些措施均十分重要。  

 

(c) 虐待儿童  

 

(i) 照顾者如有精神健康问题，会较容易成为虐

待儿童个案的施虐者。政府应加强及早识别

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照顾者的工作以保护儿童。 

 

(ii) 专家和业界人士在处理涉及少数族裔社群的

虐待儿童个案时，应具备文化敏感度，避免

抱持成见。少数族裔社群的虐儿个案鲜有举

报，通常不容易发现。早婚的少数族裔女童，

遭受身体和精神虐待的风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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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预防措施  

 

(i) 政府应回应儿童对公共空间的需要，以改善

他们的精神健康，尤其是基层家庭的儿童，

他们在 2019 冠状病毒病期间因公共空间关

闭而最受影响。  

 

(ii) 学业压力是主要的压力来源之一，而全面检

讨学生压力的根源，将有助制订有效措施，

解决问题。   

 

(iii) 政府应加强学生有关正向价值、情绪、社交

技巧和数码素养的教育，以备他们应付不同

成长阶段的挑战。   

 

(iv) 政府应加强宣传检讨委员会报告的主要检讨

结果和建议，尤其是以家长和儿童的照顾者

为对象。应加强教育，提高他们对保护儿童

和预防可避免的儿童死亡事故的意识，以及

提醒他们在有需要时求助。  

 

7. 检讨委员会主席作出以下回应：   

 

(a) 绝大部分须向死因裁判官报告的儿童死亡个案均

须经过死因裁判法庭的法律程序，而涉及刑事和

民事法律诉讼的个案，过程往往数以年计并不罕

见。检讨委员会正探讨如何加快检讨工作，包括

待死因裁判法庭完成法律程序后便进行检讨，而

无须等待其他法律程序完成的做法是否可行。  

 

(b) 检讨委员会会加大力度，跟进政策局╱部门和相

关机构就检讨委员会所提建议而采取的行动的进

展，以及评估有关行动的成效。  

 

(c) 检讨委员会曾与委员会合作，推广预防可避免的

儿童死亡事故，并会推出更多宣传计划，传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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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讯息。社会福利署 (社署 )亦会透过其社区网

络，协助传达检讨委员会所提建议的讯息。  

 

8. 教育局副局长作出回应如下：  

 

(a) 当学校呈报学生自杀个案时，校本教育心理学家

会与学校社工合作，为教职员和学生提供支援。

学校危机处理小组会根据既定指引和程序，考虑

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  

 

(b) 教育局一向鼓励学校采用全校参与的模式，透过

「普及性」、「选择性」及「针对性」三个层面，

促进学生的精神健康，以及加强支援有精神健康

需要的学生。为处理学生的情绪困扰，教育局会

与学校保持密切联系，并提醒学校在关键时期 (例

如疫情期间暂停面授课堂和长假期后复课 )，应多

加留意学生的情绪。  

 

9. 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福利 )1 作出以下回应：  

 

(a) 保护儿童事务工作小组已就儿童死亡个案的检讨

机制，进行详细商议。工作小组会监察政策局╱

部门就检讨委员会所提建议而采取的跟进行动的

进展。  

 

(b) 宣传儿童权利和发展、教育及推广工作小组协助

宣传检讨委员会的主要建议，包括制作浅白易明

的一分钟短片，在不同媒体平台上播放。随着检

讨委员会发表第五份报告，工作小组会与社署合

作制订宣传计划，推广预防儿童死亡和防止虐待

儿童的主要讯息。   

 

10. 行政长官感谢检讨委员会所付出的重大努力。她

建议委员会应选出检讨委员会的主要建议并排列优次，以

便监察相关政策局╱部门所采取的跟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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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4：检讨儿童住宿照顾服务  

[文件第 2／ 2022 号 ]  

 

11. 按行政长官的邀请，社署署长、社署助理署长 (家

庭及儿童福利 )和社署助理署长 (牌照及规管 )向委员简介

政府就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进行的检讨工作，以期加

强监管，提升服务质素及保障儿童福祉。  

 

12. 行政长官对儿童住宿照顾服务现行监察机制的成

效表示关注，并担心「童乐居」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她指

示社署加强监察工作，以保护高危儿童，并适时完成有关

的检讨工作。  

 

13. 社署署长同意监察机制有改善空间。在这方面，

检讨工作的其中一个要点将涵盖儿童住宿照顾服务的服务

规管和监察，并特别着重巡查的成效及所需的人手和专业

支援等。  

 

14.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表示，员工的流失率高及工作

呈倦怠状态反映到工作环境不理想和人手短缺等问题。在

考虑加强监察这些服务单位时，应特别留意这些范畴。  

 

15. 委员的意见及建议综合如下：  

 

(a) 检讨范围  

 

(i) 检讨应涵盖以下课题：如何确保员工质素；

动员社区资源补足儿童住宿照顾服务；加强

业界服务营运机构之间的合作；提升机构管

治；以及培养爱护儿童的正向文化。  

 

(ii) 在建议加强对严重违规的服务营办机构实施

惩处机制的同时，还应及早介入以识别表现

未达标准的迹象。应优先改善及持续服务质

素和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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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监察机制   

  

(i) 社署的巡查人员在巡查时过于着重现行的规

则和规例，对儿童的发展和福祉关注不足。

跨专业合作是加强支援和监察所需要的。  

 

(ii) 由于留宿幼儿中心每天 24 小时运作，巡查应

灵活进行，以涵盖每日的不同时间。  

 

(iii) 社署应与服务营办机构就《津贴及服务协议》

的规定作出调整，以加强监察制度。  

 

(c) 服务质素  

 

(i) 各政策局╱部门应加强协调，为留宿幼儿中

心的儿童提供支援服务。其中一个例子是为

有需要的儿童提供上门和一站式的培训和康

复服务。  

 

(ii) 应加强服务营办机构管理人员的培训。可考

虑在不同服务营办机构之间实施员工轮调，

以便交流经验和技能、良好做法和文化。  

 

(iii) 应就幼儿工作员的人力资源供应作出长远规

划。短期措施方面，津贴可提供诱因吸引新

血。应向幼儿工作员提供培训，让他们掌握

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照顾来自不同背景和

有不同需要的儿童。   

 

(iv) 应采用新的幼儿照顾服务模式，提高儿童住

宿照顾服务的质素。制订良好做法，供营办

儿童住宿照顾服务的机构互相参考。      

 

(d) 儿童的福祉  

 

(i) 应加强公众教育，在社会上建立关爱文化。

政府应推广和促进社区参与幼儿照顾工作，

例如寄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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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来自高危家庭的儿童而言，为这些家庭提

供支援，以恢复和提升他们的育儿能力，相

比起由留宿幼儿中心照顾这些儿童，是更佳

的解决方法。    

 

(iii) 政府应考虑检讨其他服务单位，包括儿童非

住宿照顾服务单位，以检视其服务是否符合

规定和标准。  

 

16. 有委员查询有关立法强制举报怀疑虐待儿童个案

规定的工作进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回应指，政府会咨询

相关专业的从业员 (包括管理层和前线工作人员 )，然后制

订实施计划。  

 

17. 行政长官感谢委员提出宝贵意见，并建议社署署

长如期完成儿童住宿照顾服务的检讨，并在进行检讨时考

虑委员的建议，适时向委员会汇报进展。   

 

 

项目 5：改革儿童事务委员会的建议  

[文件第 3／ 2022 号 ]  

   

 

项目 6：儿童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成果 (二零一八年六月至二

零二二年五月 )  

[文件第 4／ 2022 号 ]    

 

18 .  鉴于这两个议程项目 (即项目 5 及 6)的性质相近，

行政长官建议而委员亦同意一并讨论议程项目 5 及 6。  

 

19. 委员的意见及建议综合如下：  

 

(a) 应制订年度工作计划，聚焦处理两至三个主要项

目。    

 

(b) 应加强各政策局╱部门之间的合作和互动，以提

升整合和理顺与儿童有关的政策和措施，并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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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工作。  

 

(c) 日后应就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儿童健康和学习

困难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  

 

(d) 让非官方委员协助向公众解释新的儿童措施和政

策的实施情况，以取得更广泛的支持。  

 

(e) 应制订定期汇报机制，报告政策局╱部门就委员

会商议的政策，以及在交流会中收集所得的意见

所采取的跟进行动。      

 

(f) 委员会应转为独立的法定机构，并赋予职权及资

源，推动儿童政策。  

 

(g) 开设儿童事务专员一职。该职位不隶属任何政策

局，负责协调和推展涉及不同政策局╱部门的现有

儿童相关政策和措施。  

 

(h) 应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及与非政府机构和儿童

团体合作，提升委员会在公众和持份者中的形象。 

 

(i) 在制订政策时，应进行儿童影响评估，以确保儿

童的最大利益得到考虑和尊重。  

 

20. 行政长官作出的回应如下：   

 

(a) 委员提出把委员会转为法定机构的建议，未必可

以带来他们预期的效益，因为儿童福利涉及多个

政策局和部门。委员会现时的设计 (即由政务司司

长担任主席的高层次委员会 )，应最能确保涉及不

同政策局╱部门的儿童相关政策和计划能以协调

和有系统的方式推展。由委员在委员会会议上优

先考虑和聚焦商议影响儿童福祉的相关事宜，并

密切监察相关政策局╱部门的跟进行动，将会更

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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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近年，设立专职专责的专员职位渐见成效，例如

文物保育专员和体育专员。由合适职级的人员担

任儿童事务专员，并赋予明确职权倡议儿童的利

益，将有助推广保护儿童，而前提是担任此职位

的人员须有使命感及热诚，担当「倡导者」的角

色。  

 

(c) 政府会继续加大力度提高发布讯息和与公众沟通

的能力。  

 

(d) 家庭教育是儿童发展和成长的基本。保护儿童不

仅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也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家

长的责任。  

 

21. 委员衷心感谢行政长官对成立儿童事务委员会的

坚实支持和她对守护儿童权利、权益和福祉的重视。他们

亦感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各政策局╱部门和委员会秘书

处对委员会工作的支持。   

 

22. 行政长官感谢委员会过去数年致力提供服务，亦

感谢委员提出意见和建议，加强对儿童的支援和保护。她

表示，秘书处会把委员的意见转达下届政府。  

 

 

项目 7：其他事项   

 

23. 余无别事，会议在下午五时三十五分结束。  

 

 

 

儿童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二零二二年六月  


